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６３

股票简称：岳阳纸业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市公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

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文件。

参与本次配股的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规定，承诺在本次配股新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内不

减持本公司股份，若减持，则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

二、股票上市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

本次配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２５２

号文核准。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 本公司本次配股共计

１５９

，

３５６

，

１４１

股人民币普通股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起上市流通。 本次配股股份将于上市流通前到达投资者账户，敬请投资者注意查

询。

本次配售股票的上市情况如下：

１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３

、股票简称：岳阳纸业

４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６３

５

、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

８４３

，

１５９

，

１４８

股

６

、配股增加的股份：

１９０

，

９５９

，

０３８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增加

１５９

，

３５６

，

１４１

股，有限售

条件股份增加

３１

，

６０２

，

８９７

股

７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６

日，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

根据该方案，公司控股股东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泰格林纸集团”）承

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１２

个月期满后，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或者转让；此后，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

２４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泰格林纸集团进一步承诺，在其

所持股份获得流通权且在

４８

个月锁定期满后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公司股份的出售价格不低于每股

６．５

元（公司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配股等导

致股份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上述最低出售价格做相应调整）；如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有

关最低减持价格的承诺，愿意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承担违约责任并接受相应的处罚，并将出售

该部分股票所得的全部金额作为违约金支付给岳阳纸业。

８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泰格林纸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票的锁定

安排按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６

日股权分置改革时的承诺执行， 泰格林纸集团进一步承诺本次配股

发行的新股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票；其余部分为无限售流通股。

９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０

、上市保荐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Ｙｕｅ Ｙａ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６３

发行前注册资本：

６５２

，

２００

，

１１０

元

法定代表人：吴佳林

注册地址：湖南省岳阳市城陵矶洪家洲

邮政编码：

４１４００２

电话：

０７３０

—

８５９０６８３

传真：

０７３０

—

８５６２２０３

国际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ｙｙｐａｐｅｒ．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ｚｑ＠ｔｉｇｅｒｆｐ．ｃｏｍ

所属行业：造纸行业

经营范围：纸浆、机制纸的制造、销售及对泰格林纸集团及其子公司水、电、汽的供应。 经

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

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

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二）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及持有发行人股份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情况如

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岁）

本次发行前持股

数（股）

本次发行后持股

数（股）

王锐华 副总经理 男

５０ ２５

，

９００ ３３

，

６７０

彭莉 监事 女

４６ ３

，

６００ ４

，

６８０

合 计

－ － － ２９

，

５００ ３８

，

３５０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１

、控股股东情况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为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发行完成后， 泰格林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

１８９

，

５５６

，

９０１

股， 持股比例为

２２．４８％

，是公司唯一的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

泰格林纸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所示：

名称 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湖南省长沙市星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升路

法定代表人 吴佳林

公司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注册资本

１８

亿元

经营范围

从事持有、管理并运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科研开发等业务，具体

包括制浆造纸、林业开发、发电供热、轻机制造、木材加工、港口贸易、房

地产开发等业务。

２

、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目前为湖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其为监督管理机构，不从

事经营活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公司控股股东泰格林纸集团全体股东与中国纸业签署《重组

协议》，以发起设立方式整体改制重组泰格林纸集团成为一家由中国纸业控股的股份有限公

司，待有关部门审批完成并办理完成相关变更手续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会变更为国务院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目前，公司的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四）本次配股发行后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配股完成后，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股）

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

量（股）

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２．４８ １８９

，

５５６

，

９０１ １３６

，

９４５

，

８８８

中国工商银行

－

上投摩根内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８４ ３２

，

３８１

，

９１６ ０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３．４３ ２８

，

８８６

，

８２０ ０

中国银行

－

嘉实稳健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０ ２８

，

６６５

，

１５６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宝兴业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１ １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中国银行

－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２ １８

，

７２９

，

９８４ ０

中国银行

－

易方达策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０ １８

，

５６９

，

９８５ ０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

ＦＨ００２

沪

１．８５ １５

，

６０８

，

３２１ ０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１．３６ 11,494,956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３ 10,400,000 ０

（五）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５

，

３４２

，

９９１ １６．１５ ３１

，

６０２

，

８９７ １３６

，

９４５

，

８８８ １６．２４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４６

，

８５７

，

１１９ ８３．８５ １５９

，

３５６

，

１４１ ７０６

，

２１３

，

２６０ ８３．７６

三、股份总数

６５２

，

２００

，

１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０

，

９５９

，

０３８ ８４３

，

１５９

，

１４８ １００．００

四、本次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１９０

，

９５９

，

０３８

股。

（二）发行价格：

７．７０

元

／

股。

（三）发行方式：向原股东配售。

（四）注册会计师对本次募集资金到账的验证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的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

（

２０１０

）

２－３０

号验资报告。

（五）募集资金总额：

１４７

，

０３８．４６

万元。

（六）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３

，

９１７．５４

万元（包括承销保荐费用、律师费用、会计师费用、配股登

记费用以及路演推介和媒体宣传费用），每股发行费用为

０．２０５

元。

（七）募集资金净额：

１４３

，

１２０．９２

万元。

五、其他重要事项

发行人自配股说明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发行人有较大影响的

其他重要事项。

六、上市保荐人及意见

１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如

保荐代表人：曾军灵、廖家东

项目协办人：彭晗

项目经办人：崔威、毕宗奎、马玉虎、李钦军

办公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０

号国际信托大厦

１７

楼

电 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４２７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１７６６

２

、保荐人的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岳阳纸业上市文件所载资料进行了核查，认为：岳

阳纸业申请本次配售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

人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保荐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配售的股票上市交易，并

承担相关的保荐责任。

特此公告。

发行人：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12

2011

年

1

月

4

日 星期二

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证券代码：

600797

编号：

2011-001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诉讼起诉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

（

2010

）西民初字第

9408

号］，就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与中国佳农工贸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佳农公司）及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做出

一审判决。 原告中国信达提出的民事诉讼请求如下：

1

、佳农公司和我公司向信达公司偿还贷款本金

800

万元及截止至

2010

年

3

月

20

日的

利息

11906555

元，合计

19906555

元，并支付

2010

年

3

月

21

日起至全部贷款实际清偿之日

的利息。

2

、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佳农公司和我公司承担。

诉讼具体情况，我公司已于

2010

年

10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进行了披露。

二、诉讼结果

现法院经审理查明，认为信达公司向我公司主张权利，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判

决佳农公司偿还信达公司贷款本金

800

万元及相应利息。 驳回信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件受理费由佳农公司承担。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我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诉讼和仲裁事项。

四、备查文件

1

、

[

（

2010

）西民初字第

9408

号

]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770

证券简称：综艺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1-001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交易内容： 本公司将持有的南通兆日微电子有限公司

48%

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北京神州

龙芯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

关联人回避事宜：两名关联董事实行了回避表决。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部分监事和高管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昝圣达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讨论，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

将本公司持有的南通兆日微电子有限公司（简称

"

南通兆日

"

）

48%

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北京神

州龙芯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简称

"

神州龙芯

"

）的议案。 关联董事昝圣达、王建华回避表

决，非关联董事表决结果为：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

易表示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股权转让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与北京神州龙芯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

议》，将本公司持有的南通兆日微电子有限公司

48%

的股权全部转让给神州龙芯。

本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昝圣达、 董事及副总经理王建华、 副总经理陈义任神州龙芯董

事，本公司副总经理杨栋毅任神州龙芯监事，且本公司持有神州龙芯

32.67%

的股份，因此神

州龙芯为本公司关联方，本次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均不持有神州

龙芯的股份。

二、关联方介绍

北京神州龙芯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

知春路

27

号第

10

层

05-06

单元，法定代表人为李国杰，主要从事集成电路设计业务。 该公

司股东出资情况为：北京中科算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3,000

万元，北京汇博轻舟软件开

发有限公司出资

1,100

万元，北京智浩联科技开发中心出资

1,000

万元（上述三家股东存在

关联关系），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4,900

万元，江西出版集团蓝海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出资

1,000

万元，禧达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

1,000

万元，南通信

达防雷工程有限公司出资

975

万元， 天津中企汇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375

万

元，赵春风出资

600

万元，秦刚出资

500

万元，黄峰出资

250

万元，江惠平出资

200

万元，尹

淑燕出资

100

万元，合计出资

15,000

万元。

2009

年度该公司实现净利润

-474.30

万元。 截止

2010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净资产为

6,

934.16

万元（未经审计）。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本公司与神州龙芯或就同一交易标的的关联交易未达到本公

司净资产

5%

。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本公司持有的南通兆日微电子有限公司

48%

的股权。

南通兆日成立于

2002

年

7

月

23

日，注册地址为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兴东镇黄金村，经

营范围为集成电路的设计、开发、咨询、转让、销售；计算机应用系统集成、计算机软硬件、电

子元器件销售，注册资本

50

万元，本公司持有其

48%

的股权，北京兆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持

有其

52%

的股权。 北京兆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放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

截止

2010

年

9

月

30

日，南通兆日净资产为

2,053.78

万元，总资产

2,418.85

万元，

201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526.66

万元，净利润

1,711.53

万元。

根据上海银信汇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银信汇业评报字（

2010

）第

A113

号评估

报告，截止

2010

年

9

月

30

日，南通兆日净资产评估值

102,924,600.00

元。

交易标的权属清晰，不存在设定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和权属争

议。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

、

2010

年

12

月

31

日， 本公司与神州龙芯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 转让本公司持有

的南通兆日微电子有限公司

48%

的股权。 本次转让以经上海银信汇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的截止

2010

年

9

月

30

日南通兆日净资产值为作价依据，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4,980

万元。

2

、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神州龙芯应在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30

日内支付完毕。

3

、本次股权转让经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将促进公司在芯片设计及应用领域进一步整合资源， 做精做强集成电路

产业，有利于神州龙芯未来的稳健经营和可持续发展，实现股东权益最大化。 本次转让预计

可产生收益

3,698.13

万元（未经审计）。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公司在芯片设计及应用领域进一步整合资源， 本次交易以经

评估的净资产值为定价依所，作价依据客观，关联履行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

发现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3

、股权转让协议；

4

、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922

证券简称：

*ST

阿继 公告编号：

2010-052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 司 自

2010

年

11

月

3

日 公 布 了 重 组 预 案 后 ， 目 前 正 在 对 相 关 资 产

进 行 尽职调查、 审计、 评估， 并编制重组报告书等材料 ， 重组工作正在积极推

进中。

公司将及时公告有关事项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2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600127

证券简称：金健米业 编号：临

2011-01

号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五届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五届三十四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召开， 会

议以通讯方式表决， 会议应参与表决人数为

6

人， 实际表决人数

6

人。 符合 《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调整

"

湖南金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回购及分配的议案

"

的议案。

2010

年

10

月

22

日公司召开的董事会第五届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湖南

金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回购及分配的议案

"

， 并于

2010

年

10

月

23

日在 《中国证

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 《湖南金健米

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五届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编号： 临

2010-25

）。 根据议案

内容， 按股东持股比例对截止

2010

年

7

月

31

日的未分配利润进行分配， 公司持股湖

南金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金健药业

"

）

97%

， 应分配额为：

7496.3

万元，

黄冠桦、 赵辉等

35

名自然人共持股

3%

， 应分配额为：

231.9

万元。 并在分配完毕后，

公司按金健药业分配后的每股净资产值

1.095

元回购黄冠桦、 赵辉等

35

名自然人的股

份及其权益。

现因上述议案的执行， 导致金健药业的净资产大幅降低， 影响到其财务和信贷指标。

金健药业主要信贷银行要求， 必须将金健药业的资产负债率控制在

65%

以内， 且不影响正

常生产经营所需现金流。 所以， 本次董事会决定对五届二十八次会议

"

关于湖南金健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回购及分配的议案

"

进行调整， 具体如下：

1

、 在不分配的情况下， 按评估价的每股净资产值每股

1.954

元收购黄冠桦、 赵辉等

35

名自然人股东所持有的股份， 回购金额等于原方案中的应分配额与按

1.095

元回购金额

之和。

2

、 金健药业将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止经过审计后的可分配利润向金健米业进行分

配。 金健药业可分配利润为

46,752,753.21

元，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可获得实际分

配利润为

46,752,753.21

元， 其余部分

30,528,831.82

元仍记入金健药业未分配利润科目

（累计至

2010

年

7

月

31

日止）。

该项议案还需经湖南金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

6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2131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01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涉及筹划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0

年

10

月

18

日发布了 《浙江利

欧股份有限公司涉及筹划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事项。

目前， 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 审计、 评估机构正在抓紧对涉及重

组事项的相关资产进行审计、 评估，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披露符合 《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要求的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本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

情况公告。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站 （

www.cninfo.com.cn

） 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1

日

股票代码：

002245

股票简称：澳洋顺昌 编号：

2011-001

江苏澳洋顺昌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澳洋顺昌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12

月

25

日召开的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设立澳洋顺昌能源技术 （苏州） 有限公司的议

案》，同意设立澳洋顺昌能源技术（苏州）有限公司，并授权管理层办理公司设立的具体事宜。

详细内容请见《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公司

2010-047

号《第

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和

2010-048

号《对外投资公告》。

2010

年

12

月

31

日，澳洋顺昌能源技术（苏州）有限公司已完成相应的工商登记手续并

取得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

320594000181859

，经营范围为：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技术的研发、咨询、服务；工业及建筑节

能改造工程的设计、施工及技术咨询；能源设备设施（不含特种设备）的设计、安装、改造、运

行维护、销售。

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顺昌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590

证券简称：紫光古汉 公告编号：

2010-042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权质押解冻及部分股权继续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0

年

12

月

31

日，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接到公

司第二大股东衡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衡阳市国资委）通知。主

要内容如下：

一、解冻原股权质押

衡阳市国资委于

2008

年

2

月

29

日以所持公司限售流通股

15,800,000

股质押给衡阳市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现更名为：

"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分行

"

）。 （详见

2008

年

3

月

15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及巨潮网的 《关

于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衡阳市国资委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解除上述

15,800,000

股股权

质押。

二、部分股权继续质押

衡阳市国资委将所持公司

8,000,000

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衡阳市国资委目前共持有

本公司股份为

34,477,47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16.98%

）继续质押给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衡阳分行。质押手续已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完毕。

本次股权质押后，衡阳市国资委用于质押的股份数量为

8,000,000

股，占所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总额的

23.20%

。

特此公告。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31

日

证券简称：中通客车 证券代码：

000957

公告编号：

2010-023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在公司

二楼大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

人，代表股份数

59,560,043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24.97%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海平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山东经信纬义律师事务所王波涛、郭永强律师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也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大会逐项审议了各项提

案，并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

1

）选举李树朋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共收到有效表决票

59,560,043

股， 同意票

59,560,043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以下简称表决总数

)

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弃权

票

0

股。

（

2

）选举邹虎啸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收到有效表决票

59,560,043

股，同意票

59,560,043

股，占表决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

3

）选举李海平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收到有效表决票

59,560,043

股，同意票

59,560,043

股，占表决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

4

）选举时洪功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收到有效表决票

59,560,043

股，同意票

59,560,043

股，占表决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

5

）选举宓保伦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收到有效表决票

59,560,043

股，同意票

59,560,043

股，占表决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

6

）选举孙庆民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收到有效表决票

59,560,043

股，同意票

59,560,043

股，占表决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

7

）选举赵树元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收到有效表决票

59,560,043

股，同意票

59,560,043

股，占表决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

8

）选举张宏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收到有效表决票

59,560,043

股，同意票

59,560,043

股，占表决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

9

）选举李广源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收到有效表决票

59,560,043

股，同意票

59,560,043

股，占表决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

1

）选举匡洪涛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收到有效表决票

59,560,043

股，同意票

59,560,043

股，占表决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

2

）选举殷凡昌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收到有效表决票

59,560,043

股，同意票

59,560,043

股，占表决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

退市进园

"

及节能与新能源客车产业化项目》

收到有效表决票

59,560,043

股，同意票

59,560,043

股，占表决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山东经信纬义律师事务所王波涛、郭永强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有关事项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

2010

年

12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披露的《关

于召开

2010

年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

、经参会董事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3

、山东经信纬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2430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

2010-38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任何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

2010

年

7

月

4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承德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为

9000

万元人民币

的担保贷款。 经

2010

年

9

月

8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为控股子

公司杭州杭氧物资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为

3000

万元人民币的委托贷款。现就公司为子公司提

供财务资助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10

年

12

月

21

日，承德杭氧气体有限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分行签

订了编号为

04110008-2010

年营办（保）字

0002

号固定资产借款合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承德分行同意向承德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为

7000

万元人民币的贷款。

2010

年

12

月

21

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分行向承德杭氧气体有限公司发放的

7000

万元人民币已到账。

2010

年

12

月

15

日， 杭州杭氧物资有限公司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

了编号为（

2010

）信银杭湖墅委字第

000160

号的委托贷款委托合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同意向杭州杭氧物资有限公司提供金额

500

万元人民币的贷款。

2010

年

12

月

15

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向杭州杭氧物资有限公司发放的贷款

500

万元人民币

已到账。

2010

年

12

月

24

日，杭州杭氧物资有限公司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了

编号为（

2010

）信银杭湖墅委字第

000163

号的委托贷款委托合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同意向杭州杭氧物资有限公司提供金额

500

万元人民币的贷款。

2010

年

12

月

24

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向杭州杭氧物资有限公司发放的贷款

500

万元人民币

已到账。

特此公告。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430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

2010-39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

的情形。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2

、召开时间：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上午

9:00

；

3

、召开地点：浙江省临安经济开发区青山湖街道东环路

99

号杭氧股份临安制造基地行

政楼

A

楼会议室；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蒋明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到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9

名，代表股份数为

32,457.9842

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

40,100

万股的

80.94%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 会议决议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浙江恒逸

"

氮气供应

"

和

"

二氧化碳尾气回

收

"

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457.9842

万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二）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457.9842

万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 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湖南普照

5,500m3/h

空分项目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457.9842

万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457.9842

万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五）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本项议案须以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

32,457.9842

万股，占出席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六）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457.9842

万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 见证律师意见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虞文燕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 杭氧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关于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